
洪為民人大代表建議： 

 

一、大灣區發展四大建議 

 

 設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領導委員會及半官方協調機構，統籌大

灣區發展及決策。 

 加強粵港澳三地的跨境交通基建，完善大灣區運輸系統。 

 優化簽註制度，設立粵港澳大灣區通行證及港澳居民內地身份

證，方便人才流通。 

 容許就業人士的公積金、保險等在大灣區內自由流動，為跨境

就業人士提供便利。 


